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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865      股票简称：百大集团    编号：临 2020-035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认购标的：绍兴市越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投资金额：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浙江百大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认缴目标基

金份额。 

3、风险提示： 

（1）合伙人未能按合伙协议约定缴款； 

（2）基金所投资项目可能受到政策法规、宏观经济、投资标的后续发展

不确定性等多重因素影响，且投资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

点，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浙江百大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大资管公司”）于 2020年 12 月 18 日在

杭州签署《绍兴市越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

“合伙协议”）。百大资管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2,000万元，投资

绍兴市越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或“越芯

基金”），后续加入成为越芯基金之有限合伙人。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无须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合伙企业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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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伙企业名称：绍兴市越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2MA2BFALU9H 

成立日期：2018 年 7 月 25 日 

核准日期：2019 年 10 月 31日 

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编号：SJH127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沨行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稽山街道浪港新村 5 幢 403 室 

经营范围：服务：私募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

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越芯基金已投资新材料、医疗器械、金融科技等

领域的 6个项目。 

2、越芯基金的目标认缴总规模为人民币 10 亿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

实现实缴出资 4.96 亿元。各合伙人及其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类型 合伙人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普通合伙人 杭州沨行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1,000 

有限合伙人 天津涧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14,000 

有限合伙人 绍兴市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30,000 

有限合伙人 
长三角协同优势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货币 15,000 

有限合伙人 浙江省产业基金有限公司 货币 15,000 

有限合伙人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5,000 

有限合伙人 晋江舒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货币 5,000 

有限合伙人 宁波圣龙（集团）有限公司 货币 2,000 

有限合伙人 黄海燕 货币 2,000 

有限合伙人 宁波怀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3,000 

有限合伙人 郑炳锋 货币 3,000 

有限合伙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联泰安盈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2,000 

有限合伙人 孙小平 货币 1,000 

有限合伙人 浙江百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2,000 

总  计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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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伙人基本信息 

（1）普通合伙人 

名称：杭州沨行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MA28U6DG19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沨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6 月 16 日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钱江世纪公园 C 区 2 幢 102室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服务: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

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有限合伙人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国别 

（地区） 
住所 证件类型及号码 

天津涧芯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中国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

物流区第二大街 1 号 312 室(天津信至尚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 717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8MA06U7QF32 

绍兴市科技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中国 

浙江省绍兴市滨海新区南滨东路 98 号

1012室-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007266150396 

长三角协同优势产

业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中国 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511号 1905室 C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62E0U 

浙江省产业基金有

限公司 
中国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颜三路 116号 608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34398964X7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 

浙江省杭州市西斗门路 3号天堂软件园 E

幢 16层 A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555162302M 

晋江舒华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中国 晋江市池店镇浯潭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582052344315T 

宁波圣龙（集团）有

限公司 
中国 宁波市鄞州区金达路 788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1214456776XW 

黄海燕 中国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XXXXXXXXX 330104XXXXXXXXXXXX 

宁波怀德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中国 宁波保税区兴业大道 8号 3号楼 311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MA2H4DB46A 

郑炳锋 中国 浙江省乐清市 XXXXXXXXXXX 330323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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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金管理人 

名称：杭州沨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MA28N4GG7P 

注册资本：人民币 1666.67 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3 月 23 日 

实缴资本：人民币 613.33 万元 

协会登记日期：2017 年 5 月 18日 

协会登记编号：P1062789 

登记管理类型：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钱江世纪公园 C 区 2 幢 101室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股东 
类型 

认缴出资
（万元） 

持股 
比例 

后渝兰 个人 900 54% 

戴羽欣 个人 100 6% 

杭州沨华正茂咨询有限公司 
民营 
企业 

333.33 20% 

杭州辰熠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 333.34 20% 

合计 1666.67 1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杭州沨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管基金共 10 只，

合计认缴规模 90 亿元，关注领域主要包括电子信息、集成电路、高端装

备、新材料等高新技术领域。 

4、公司及子公司百大资管公司与上述其他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及基

金管理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相关利益安排。 

三、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伙目的：通过对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联泰安盈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中国 
宁波北仑区梅山路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B区 D024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93X6P87 

孙小平 中国 浙江省慈溪市 XXXXXXXXXXXX 330222XXXXXXXXXXXX 

浙江百大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中国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临平西子

国际 2号楼 340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30899413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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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环保、生物医药等相关科创产业中的成长型和成熟期企业的投资，获得

资本增值，以良好的业绩为合伙人创造价值。 

2、合伙企业存续期限 

存续期自首次缴资通知中载明的到账日期之日起 6 年，经持有三分

之二基金份额的有限合伙人同意，期限可延长一年。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

意，基金期限可再合计最长延长一年。其中自首次缴资通知中载明的到账

日期之日起最长不超过3年为投资期，投资期结束后3年为管理及退出期。 

3、认缴出资 

合各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应按照普通合伙人缴资通知的要求分期缴付，其

中首次缴付的出资应不低于认缴出资额的 40%。普通合伙人逾期支付首期

出资并未能在 20 个工作日内补足的，则合伙企业终止。若任何有限合伙

人未能按期足额缴付出资的，除支付违约金、承担损失外，普通合伙人有

权独立决定强制其退伙或要求其以实缴出资额 70%的价格向普通合伙人

同意的第三方转让合伙权益。 

4、合伙企业的管理 

（1）杭州沨行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

合伙人。普通合伙人排他性的拥有合伙企业及其投资业务以及其他活动之

管理、控制、运营、决策的全部权力，该等权力由普通合伙人直接行使或

通过其委派的代表行使。 

（2）普通合伙人聘任杭州沨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向合伙

企业提供投资管理和行政事务服务，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投资的调查、分析、

提供投资架构安排的建议、项目投资和项目公司的管理、投资项目退出方

案的建议，以及协助处理合伙企业的政府审批、登记、备案等事务，协助

准备实施、管理及退出项目投资相关的文件等。合伙企业须向基金管理人

支付管理费。 

（3）合伙企业的关键人士为陈利强、王文心（以下称“基金关键人”），

确保基金顺利运营和规范操作。杭州沨行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担任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期间且在投资期内，如关键人士中任一人不能

胜任或丧失工作能力，则合伙企业的投资期应自动中止，合伙企业不得进

行新的项目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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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合伙企业设咨询委员会，由三名成员组成，由普通合伙人认可的有

限合伙人委派。咨询委员会负责审议合伙企业与关联实体之间涉及利益冲

突及关联交易的事项。 

5、投资业务 

（1）投资范围：主要投资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

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相关科创产业中的成长型及成熟期企业（以境

内企业为主，兼顾具有境内业务的境外企业），并推动其在科创板上市或

被科创板上市公司并购退出，以及普通合伙人认为符合合伙企业利益的其

他投资机会。合伙企业重点支持浙江省内数字经济、高端装备等八大万亿

产业和高新技术领域企业上市（特指 A 股及 H 股上市），以及浙江省内上

市公司围绕主业发展、提升产业价值链的并购重组。 

（2）投资方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原则上不再投资投资性企业，除非

仅作为投资工具，且与不再投资投资性企业相比，不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3）投资管理：合伙企业设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5 名成员组成，普通合

伙人指定其中 4名成员，绍兴市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指定 1 名成员。基

金关键人须担任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投资决策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向普

通合伙人提出有关与合伙企业的投资及其退出等事项的决策意见。投资决

策委员会决议应经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员批准通过。 

（4）投资限制：合伙企业不得从事下列业务： 

1）投资二级市场股票、期货、企业债券、信托产品、理财产品、保险计

划、期权交易、远期合约等及其他金融衍生品；（不包括最初由合伙企业

取得投资项目股权，后来由于该投资项目上市而获得、持有及出售上市公

司股票的情形，或该投资项目以股票分红的情形，或者处置投资项目而作

为对价收到的股票和企业债券）； 

2）从事担保、抵押、房地产（包括购买自用房地产）、委托贷款等业务； 

3）向任何第三方提供赞助、捐赠等支出； 

4）吸收或变相吸收存款，或向任何第三人提供贷款和资金拆借； 

5）进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对外投资； 

6）发行信托或集合理财产品募集资金； 

7）进行循环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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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适用法律和规范禁止的投资行为。 

合伙企业对对同一投资组合公司进行的累计投资应不超过合伙企业

总认缴出资额 20%，但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除外。 

（5）投资退出：合伙企业通过其所投资企业进行以下活动最终实现投资

的退出： 

1）在境内外主要资本市场进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借壳上市等； 

2）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进行公开转让； 

3）被上市公司、并购基金或其他产业或机构/个人投资者等收购； 

4）股权回购、优先清算等；以及 

5）普通合伙人认为合适的其他退出方式。 

（6）资金托管：普通合伙人有权独立决定委托具有私募投资基金托管服

务资质且声誉良好的中国境内商业银行对合伙企业账户内的全部现金资

产实施托管，合伙协议签署时委托的托管机构为杭州银行。 

6、收益分配与亏损分担 

（1）现金分配：合伙企业经营期间从所投项目取得的可分配现金不用于

再投资。合伙企业的可分配现金应于合伙企业取得可分配现金之日的 30

日内进行分配；但可分配现金不足 500 万元的，可累计至 500 万元后进行

分配。合伙企业的可分配现金中，按照如下方式在该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

伙人之间分配：1）返还全体合伙人之累计实缴资本 2）支付有限合伙人

优先回报 3）弥补普通合伙人回报 4）以上分配之后的余额的 80%归于有

限合伙人，20%归于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之间按照截至分配时点的实

缴出资相对比例进行分配。 

（2）非现金收入分配：在合伙企业清算完毕之前，普通合伙人应尽其合

理努力将合伙企业的投资变现、避免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若以非现金

方式进行分配，非现金资产的价值按照市场价或评估价确定。 

（3）亏损分担：合伙企业的亏损由所有合伙人按照其认缴出资比例分担，

但有限合伙人承担的亏损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 

7、解散和清算 

（1）合伙企业有以下情形，应当解散：合伙期满；所有投资项目均已退

出或终止；发生普通合伙人除名事件且替任普通合伙人未能如约产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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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合伙人一方或数方严重违约致使合伙企业无法继续经营；合伙企业被吊

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为任何其他原因全体合伙人决定解

散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2）清算：按照《合伙企业法》及合伙协议其他相关规定办理。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 

1、对公司的影响 

合伙企业的投资领域与公司主营业务不存在协同关系。本次交易的资

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百大资管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承担的投资风险

敞口不超过出资额，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不会有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主

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合伙企业对优质项目进行投资，若顺利实现项目退出，有望实现较高

的投资收益，提高公司的投资水平，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2、可能存在的风险 

（1）后续合伙企业是否可以按预期实缴出资存在不确定性； 

（2）基金所投资项目可能受到政策法规、宏观经济、投资标的后续发展

不确定性等多重因素影响，且投资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

点，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绍兴市越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